2022年龙陵县预算绩效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一、总体情况：按照“政府领导、财政牵头、部门负责、社会参与”的原则，建立覆盖所有财政性资金的预算绩效管理新机制，实现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反馈、反馈结果有应用、预算绩效有考核。2016年成立了龙陵县财政绩效评价中心（龙机编发〔2016〕18 号），核定事业编制4名，进一步完善了龙陵县县级财政预算绩效管理相关管理办法和评价指标和方法体系。

二、绩效开展情况计划：一是年初对2022年县本级安排项目资金进行预算绩效目标评审和批复；二是对单位申请项目资金支持，实行绩效目标申报机制，单位设定绩效目标，财政审核；三是年度终了财政组织对全年预算支出进行绩效整体自评，适时引入第三方进行绩效再评价；四是对年初批复的项目资金及执行过程中安排的项目资金采取单位自评，财政评价，适时引入第三方再评价，开展好全年的财政资金绩效评价工作；五是配合组织好上级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工作，重点开展2022年边境地区转移支付项目绩效评价,2022年度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绩效评价，充分运用绩效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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